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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立
新
竹
師
範
學
院
九
二
０
四
次
行
政
會
議
紀
錄 

 

壹
、
時
間
：
九
十
二
年
二
月
廿
四
日
下
午
二
時
十
分 

 

貳
、
地
點
：
本
校
第
一
會
議
室 

 

參
、
主
席
：
曾
校
長
憲
政 

紀
錄
：
陳
文
正 

 

肆
、
出
席
：
如
簽
到
簿 

 

伍
、
宣
讀
九
二
０
三
次
擴
大
行
政
會
議
紀
錄 

裁
示
：
紀
錄
確
定
。   

   

陸
、
報
告
事
項 

報
告
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總
務
處 

一
、
為
積
極
推
動
電
子
網
路
採
購
作
業
，
本
年
度
教
學
設
備
將
實
施
共
同
供
應
契
約
電
子
採
購
系
統
，
說
明
如
下
： 

︵
一
︶
目
的
：
提
供
各
單
位
查
詢
商
品
相
關
資
料
及
取
得
申
請
憑
證
，
事
務
組
利
用
電
子
下
訂
及
訂
單
管
理
、
出
納
組

實
施
電
子
支
付
作
業
，
以
有
效
簡
化
採
購
、
付
款
等
流
程
。 

︵
二
︶
系
統
使
用
程
序
：h

t
t
p
:
/
/
s
u
c
o
n
.
p
c
c
.
g
o
v
.
t
w

↓
輸
入
帳
號
密
碼
︵
附
件
一
︶
↓
商
品
查
詢
︵
附
件
二
︶
↓

選
定
品
名
價
格
↓
選
訂
廠
商
↓
放
入
購
物
車
↓
轉
至
請
購
單
輸
入
基
本
資
料
↓
列
入
︵
附
件
三
︶
。 

︵
三
︶
總
務
處
訂
於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針
對
各
單
位
負
責
教
學
設
備
申
購
人
員
舉
辦
系
統
使
用
說
明
會
，
屆
時
請
各
單
位

務
必
派
員
參
加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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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為
配
合
學
生
開
學
入
校
，
總
務
處
已
完
成
校
園
環
境
整
理
︵
校
內
草
地
修
剪
、
學
生
宿
舍
消
毒
等
工
作
︶
。 

三
、
本
校
及
各
系
所
辦
公
室
、
圖
書
館
現
有
中
文
銜
牌
因
已
固
定
，
拆
卸
不
易
故
予
保
留
。
另
重
行
製
作
中
英
文
標
示
銜
牌

懸
掛
於
牆
上
。 

 

裁
示
：
洽
悉
。 

 

報
告
二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進
修
暨
推
廣
部 

一
、
本
校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下
學
期
推
廣
教
育
審
查
委
員
會
議
預
計
於
近
期
召
開
，
審
查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下
學
期
推
廣
教
育
各

班
開
班
計
劃
，
各
單
位
如
擬
開
設
推
廣
教
育
班
或
隨
班
附
讀
課
程
，
請
於
三
月
三
日
前
將
計
劃
書
擲
送
進
修
部
彙
整
提

會
審
查
。 

二
、
進
修
暨
推
廣
部
將
辦
理
各
班
座
談
會
，
會
中
邀
請
校
長
做
專
題
演
講
，
歡
迎
各
老
師
蒞
臨
指
導
。
座
談
會
時
間
、
地
點

如
下
： 

      

學
士
後
國
小
師
資
班
、
英
語
師
資
班
、
幼
教
師
資
班
︵
日
︶ 

教
學
碩
士
學
位
班
︵
夜
︶ 

二
年
制
在
職
專
班
、
學
士
後
師
資
班
︵
夜
︶ 

班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別 

二
月
二
十
六
日 

十
六
時
至
十
八
時 

二
月
二
十
五
日 

十
八
時
三
十
分
至
二
十
時
三
十
分 

二
月
二
十
四
日 

十
八
時
三
十
分
至
二
十
時
三
十
分 

時 
 

 
 

 
 

 

間 

講
堂
甲 

綜
合
教
育
大
樓
五
樓
第
三
會
議
室 

綜
合
教
育
大
樓
五
樓
第
三
會
議
室 

地 
 

 
 

 
 

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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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進
修
暨
推
廣
部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第
二
學
期
行
事
曆
如
附
件
四
。 

 

裁
示
：
洽
悉
。 

 
 

柒
、
臨
時
報
告 

報
告
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體
育
室 

今
年
度
大
專
運
動
會
將
於
五
月
二
日
至
六
日
在
台
灣
體
育
學
院
舉
行
，
本
校
將
派
田
徑
、
游
泳
、
手
球
、
網
球
與
射
箭
代
表

隊
參
賽
，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我
們
校
長
將
參
加
四
百
公
尺
跑
步
與
五
十
公
尺
游
泳
，
我
們
教
職
員
也
將
報
名
參
加
八
百
公
尺
大

隊
接
力
，
需
六
男
二
女
，
請
各
單
位
主
管
於
這
幾
天
提
供
善
於
跑
步
的
同
仁
給
體
育
室
，
以
便
組
隊
報
名
參
賽
。 

 

裁
示
：
請
踴
躍
參
加
比
賽
。 

 

報
告
二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美
教
系 

一
、
本
系
早
上
送
稻
草
人
裝
置
展
邀
請
卡
給
各
主
任
，
本
項
為
八
校
聯
展
，
歡
迎
全
校
教
職
員
工
生
參
加
。 

二
、
曾
長
生
個
展
將
於
下
週
四
起
展
出
，
歡
迎
踴
躍
欣
賞
。 

 

裁
示
：
洽
悉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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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
、
提
案
事
項 

提
案
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提
案
單
位
：
總
務
處 

案
由
：
建
請
增
劃
美
勞
館
附
近
路
邊
臨
時
停
車
場
線
乙
案
，
如
說
明
，
請
討
論
。 

 

說
明
：
一
、
依
九
二
０
三
次
擴
大
行
政
會
議
指
示
，
總
務
處
於
二
月
十
七
日
召
開
﹁
本
校
舉
辦
相
關
活
動
與
會
人
員
停
車
事

宜
﹂
座
談
會
，
感
謝
各
單
位
主
管
踴
躍
提
供
卓
見
。 

 

二
、
增
劃
臨
時
停
車
線
區
域
︵
詳
如
附
圖
︶
可
增
加
四
十
三
個
臨
時
停
車
位
。 

決
議
：
一
、
本
案
依
總
務
處
規
劃
辦
理
，
並
請
向
同
仁
們
說
明
清
楚
。 

二
、
圖
書
館
前
增
劃
臨
時
停
車
位
平
時
暫
不
予
停
車
，
俟
無
法
容
納
時
再
由
警
衛
引
導
前
往
停
車
。 

 

提
案
二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提
案
單
位
：
總
務
處 

案
由
：
有
關
本
校
各
單
位
中
英
文
標
示
牌
、
銜
牌
尺
寸
大
小
及
顏
色
，
請
討
論
。 

 

 

決
議
：
各
棟
大
樓
如
非
屬
同
一
單
位
，
請
協
調
後
以
要
做
標
示
牌
數
目
多
之
單
位
為
主
。
標
示
牌
以
銀
底
黑
字
或
美
教
系
提

供
樣
式
之
左
下
角
或
右
上
角
之
樣
式
二
擇
一
，
並
請
美
教
系
協
助
排
列
供
參
。 

 

提
案
三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提
案
單
位
：
美
教
系
所 

案
由
：
本
校
二
級
主
管
以
上
人
員
名
片
設
計
稿
，
提
請
討
論
。 

說
明
：
一
、
依
九
二
０
三
次
擴
大
行
政
會
議
決
議
辦
理
，
已
請
本
系
所
葉
俊
顯
老
師
、
蕭
銘
芚
老
師
設
計
名
片
稿
數
份
，
提

會
報
告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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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建
請
一
併
考
量
是
否
據
此
做
為
本
校C

I
S

設
計
之
基
本
圖
樣
。 

三
、
請
提
供

C
I
S

運
用
之
範
圍
與
場
所
︵
如
：
信
封
，
信
紙
，
證
書
，
茶
杯
，
紀
念
品
，
網
頁
，
校
車…

︶
，
以
供

進
一
步
調
整
或
設
計
時
之
參
考
。 

 

決
議
：
一
、
請
美
教
系
將
設
計
之
名
片
設
計
稿
上
網
提
供
同
仁
選
擇
套
用
。 

二
、
請
美
教
系
辦
理
本
校C

IS

設
計
比
賽
，
本
校
原
校
徽
應
予
納
入
保
留
不
得
更
動
。 

 

玖
、
散
會 


